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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有關建議出售
廣州君譽酒店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本權益之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之通函

茲提述本公司就建議出售事項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之公佈（「該
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佈所述，載有（其中包括）建議出售事項之進一步詳情、上市規則規定
之其他資料及股東特別大會（就考慮及酌情批准有關建議出售事項之決議案
而召開）通告之通函（「通函」），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落實即將載入通函之若干資料，故本公司預期通函之寄發
日期將延遲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新天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伍沛強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伍沛強先生及尤孝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盧偉雄先生、彭婉珊小姐及陳之望先生組成。


